附件D第2頁


HCA       /2008

香港特別行政區
高等法院
原訟法庭
高院民事訴訟2008年第      號
_____________________

[訴訟標題]

_____________________

展開訟費評定通知書
1.
現通知你， [原告人] 已根據 [________ 聆案官/ ________ 法官] 於[日期]所作的訟費命令於[日期]向法院提交訟費單，以展開訟費評定。
2.
[有關的訟費單已於 _____________ 向你送達，因此不會再向你送達/有關的訟費單連同本通知書現向你送達]*。
3.
你須於本展開訟費評定通知書向你送達後28天内，即 _____________或之前把反對項目清單向法院提交及向對方送達。如你沒向法院提交上述反對項目清單，我/我們將會要求訟費評定官作出適當指示，包括要求法庭命令按照訟費單上所列的費用評定訟費，並命令你支付訟費評定的訟費。
4. 
我/我們*將會於你向我/我們*送達反對項目清單後的28天内，即_____________或之前向法院提交排期進行訟費評定的申請書。
5.
你如果並非上述訟費命令中被指名的其中一方，但卻聲稱與訟費評定的結果有經濟上的利害關係，便必須於本通知書向你送達後7天内向[原告人]和司法常務官發出書面通知，述明：
(a) 你與訟費評定的結果在經濟上有甚麼利害關係；以及
(b)
你是否有意參與有關的訟費評定的法律程序。
如果你沒有這樣做，便不會收到任何關於訟費評定程序的通知，亦無權參與有關的訟費評定法律程序。
日期： 






[原告人的代表律師簽署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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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	請刪去不適用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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